
张兵虎、张博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人 民

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
庄 市 分 公 司 诉 被 告 张 兵 虎 、
张 博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
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
及 开 庭 传 票 、证 据 等 。 自 本
公告送达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
视为送达。答辩和举证期限
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。并定
于举证（答辩）期满后的第三
日 9 时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
在本院速裁第三审判庭公开
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
判决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李彦芳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石 家 庄 市

创业担保贷款管理中心诉被
告 付 文 全 、李 彦 芳 、许 双 宾 、
谷 文 龙 、谷 春 广 追 偿 权 纠 纷
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起诉书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
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、证 据
等。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经
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答辩和
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
内。并定于举证（答辩）期满
后 的 第 三 日 9 时（遇 法 定 节
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速 裁 第 三
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
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张煜、胡彬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石 家 庄 市

创业担保贷款管理中心诉被
告 赵 培 勇 、陈 倩 、张 煜 、胡 彬
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
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书 副 本 、
应 诉 通 知 书 、举 证 通 知 书 及
开 庭 传 票 、证 据 等 。 自 本 公
告送达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
为送达。答辩和举证期限为
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。并定于
举证（答辩）期满后的第三日
9 时（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
本院速裁第三审判庭公开开
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
决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贾云飞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石 家 庄 市

创业担保贷款管理中心诉被
告 刘 丽 玲 、张 晓 风 、王 小 环 、
窦 冠 楠 、贾 云 飞 追 偿 权 纠 纷
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起诉书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
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、证 据
等。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经
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答辩和
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
内。并定于举证（答辩）期满
后 的 第 三 日 9 时（遇 法 定 节
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速 裁 第 三
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
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刘庆华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石 家 庄 市

创业担保贷款管理中心诉被
告 何 建 稳 、刘 庆 华 、杨 圣 杰 、
杨晨晨、游彩平、董焕臣追偿
权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
告 送 达 起 诉 书 副 本 、应 诉 通
知 书 、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
票 、证 据 等 。 自 本 公 告 送 达
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
达。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
（答辩）期满后的第三日 9 时
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
速裁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
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黄文革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廖 立 水 与

被 告 黄 文 革 、平 山 县 美 丽 乡
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建设工
程 施 工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
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22）冀
0131 民 初 2793 号 民 事 判 决
书 。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，30 日 内
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
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 。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
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
本 ，上 诉 于 石 家 庄 市 中 级 人
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
法律效力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唐山易达非融资性担保有限
公司：

本 院 审 理 你 与 申 诉 人 侯
志飞、被申诉人梁玉树、王利
辉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因 你
下 落 不 明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
送达开庭传票。自发出公告
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 ，即 视 为 送
达 。 本 案 定 于 2023 年 2 月 7
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 20 法庭
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
缺席审理。
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

田 野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 ，警 号 为 038010，特 此 声
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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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 失 声 明


